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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 年度拟发生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将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披露如下： 

一、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根据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公司业务的发展需要，

公司（含公司控股子公司、分支机构，下同）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情

况如下： 

1.2023 年度，公司向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集团”）及

其控股子公司等关联方采购货物交易金额不超过 35,000.00 万元人民币。 

2.2023 年度，公司向中船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等关联方销售货物交易金额

不超过 50,000.00 万元人民币。 

3.2023 年度，关联方向公司提供劳务、培训、咨询等后勤服务交易金额不

超过 1500.00 万元人民币。 

4.2023 年度，公司向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期末预算余额不超过

60,000.00 万元人民币，存款期末预算余额不超过 180,000.00 万元人民币，利

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执行。 

5.2023 年度，公司向中船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等关联方工程项目费用不超

过 10,000.00 万元。 

二、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1.2022 年度，公司向中船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等关联方采购货物交易预算



 

金额为不超过 35,000.00 万元，实际发生额为 12,839.33 万元，主要是公司在采

购货物时，在相同价格、质量条件下，选择非关联方进行交易，避免了大额关联

交易。 

2.2022 年度，公司向中船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等关联方销售货物交易预算

金额为不超过 50,000.00 万元，实际发生额为 37,035.89 万元，主要是公司无军

贸出口资质，只能通过关联方中国船舶重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进行军贸业务。 

3.2022 年度，关联方向公司提供培训、咨询等后勤服务交易预算金额不超

过 400.00 万元，实际发生额为 121.77 万元。 

4.2022 年末，公司向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期末预算余额为不超过

60,000.00 万元，实际借款期末余额为 0 万元，2022 年借款单日余额最高值为 0

万元；存款期末预算余额不超过 180,000.00 万元，实际存款期末余额为 127，

101.34 万元；2022 年存款单日余额最高值为 127，101.34 万元。 

5.2022 年度，公司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公司第七一○研究所工程建设费用不超过 20,000.00 万元，实际发生额为

2,648.91 万元；公司参与中船重工（北京）科研管理有限公司国际营销平台项

目不超过 5,500.00 万元，实际发生额为 0 万元。主要是工程项目进度未达预期。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公司

与关联方的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市场需求和业务开发进度的判断，较难

实现准确预计,因此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公司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平、

公正、公允合理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公

司与关联方的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市场需求和业务开发进度的判断，较

难实现准确预计,因此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公司的关联交易遵循公

平、公正、公允合理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将在今后的关联交易预计过程中审慎评判，尽量避免较大差异。 

三、主要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凡培 

注册资本：6,3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以舰船等海洋防务装备、水下攻防装备及其配套装备为主的各类

军品科研生产经营服务和军品贸易；船舶、海洋工程等民用海洋装备及其配套设

备设计、制造、销售、改装与维修；动力机电装备、智能装备、电子信息、环境

工程、新材料以及其它民用和工业用装备的研发、设计、制造及其销售、维修、

服务、投资；组织子企业开展核动力及涉核装备、新能源、医疗健康设备的研发、

设计、制造及其销售、维修、服务、投资；组织子企业开展金融、证券、保险、

租赁等生产性现代服务业；船用技术、设备转化为其它领域技术、设备的技术开

发；工程勘察设计、承包、施工、设备安装、监理；资本投资、经营管理；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物流与物资贸易；物业管理；进出口业

务；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控股股东。 

2.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凡培 

注册资本：11,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国务院授权管理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投资及经营、实业投资、

投资管理。（二）承担武器装备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保障业务。（三）

船舶、海洋工程以及海洋运输、海洋开发、海洋保护装备的研发、设计、制造、

修理、租赁、管理业务。（四）动力机电装备、核动力及涉核装备、智能装备、

电子信息、环境工程、新能源、新材料、医疗健康设备以及其他民用和工业用装

备的研发、设计、制造及其销售、维修、服务、租赁、管理业务。（五）从事货

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国家专项规定除外）。（六）成套设备及仓

储物流，油气及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和投资管理，船舶租赁业务，邮轮产业的

投资管理。（七）勘察设计、工程承包、工程建设、建筑安装、工程监理业务，

军用、民用及军民两用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技术培

训业务的投资与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 

3.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凡培 

注册资本：3,2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国务院授权管理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投资及经营、实业投资，

投资管理。（二）承担武器装备及配套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维修服

务业务。（三）船舶、海洋工程以及海洋运输、海洋开发、海洋保护装备的研发、

设计、制造、修理、租赁、管理业务。（四）大型工程装备、动力装备、机电设

备、信息与控制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修理、租赁、管理业务。（五）从事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国家专项规定除外）。（六）成套设备仓储



 

其他业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5.中国船舶重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洙一 

注册资本：49,902.56 万元 

经营范围：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

员；军用船舶产品和技术出口、对外军用船舶工程承包；船舶及船用设备、海洋

工程及设备的设计、研制、生产、维修、租赁、销售；进出口业务；承包境外海

洋石油及相关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对外提供工程勘察和设计及相关的咨询

服务；承包冶金、石化、建筑、电站、城建、港口工程；水利工程设备的销售；

废旧船舶销售；物业管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6.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季平 

注册资本：170,000 万元 

经营范围：进出口业务；销售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木材、建材、化工(不

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焦炭、炉料、轻工产品、纺织品、服装、机电设备、

汽车、汽车配件、五金交电、机械、电子设备、工业轴承、电线电缆、仪器仪表、

初级农产品；工程招标、设备招标、国际招标；物业管理、自有房屋出租；汽车、

机械设备租赁；废旧钢回收；煤炭批发经营；运输代理服务；预包装食品销售（含

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7.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同宾 



 

注册资本：187,622.72 万元 

经营范围：船舶内燃机、内燃发电机组、内燃机及配件的研制、生产、技术

咨询、维修、销售、服务；机电设备及造纸、石油、煤矿、冶金、电力、化工机

械的设计、制造、安装、技术咨询、销售、服务和冷热加工；铸造材料的设计、

研制、生产、技术咨询、销售、服务；铸造技术咨询、服务及检测业务；经营本

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

需的原辅材料、机电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开

展本企业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8.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文武 

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工业工程设计、民用建筑工程设计；工程咨询；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专业承包；工程管理；销售机械设备；

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海外工程总承包。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四、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以上关联方均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财务状况较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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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从关联方采购商品、与关联方开展存/贷款业务及

其他与关联方开展的交易，有利于公司利用实际控制人中船集团及各关联方的规

模化优势，提高销售效率、降低采购成本、提高公司融资效率，有利于公司开展

业务，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建立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之上，交易双方在质量

要求、赔偿问题、按时保质供货及交易结算等方面均有较高的信用作为保障。 

（二）选择与关联方进行交易的原因 

公司选择与上述关联方进行交易，有利于对外购部件实施质量控制，符合择

优采购的原则，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公司销售和融资的时效性。 

（三）交易的公允性及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其交易价格的确定遵循市场化

原则，从而保证其公允性，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符

合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 

（四）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亦不会因上述关

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七、相关审议程序及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2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 年度拟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

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唐勇、王小丰、周平回避表决，其他董事一致认

为公司 2022 年度执行的日常关联交易合同均根据市场交易规则履行，其交易条

件不存在损害任何交易一方利益的情形，公司预计的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是基于公司 2023 年度可能发生的交易情况作出的合理预测，符合公司经营发

展的需要，符合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原则，定价方式公允，有利于公司的发

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2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 年度拟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经

审议，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

发展的需要，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

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

发展的需要，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

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

案由非关联董事进行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2.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系根据过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情况和未来计划作出的，是合理、必要的。公司业务不会对交易对方形成依

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定价遵循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独立董事对预计公司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发表同

意的独立意见，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出具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基于公司

经营管理需要而进行，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

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中 国 船 舶 重 工 集 团 

               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5 日 

 

 

 


